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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声环境质量标准》和《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

环境常规监测》，保障环境噪声监测工作有序开展，统一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点位编码，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点位编码方法和编码规则。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3 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3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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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噪声监测点位编码规则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点位编码方法和编码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环境保护部门环境噪声信息的采集、交换、加工、使用及环境信息系

统建设的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

于本标准。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 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7027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GB/T 15190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适用区划分技术规范 

HJ 640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 

根据 HJ 640，也称例行监测，是指为掌握城市声环境质量状况，环境保护部门所开展

的区域声环境监测、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和功能区声环境监测（分别简称：区域监测、道路

交通监测和功能区监测）。 

3.2  功能区 

根据 GB 3096 与 GB/T 15190 所划分的城市各类环境噪声适用区。 

3.3  环境噪声监测点位 

为开展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根据 HJ640（《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

监测》）所设置的各类噪声监测点位。 

4  编码原则 

4.1  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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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环境噪声监测点位仅使用一个编码，一个编码只表示一个环境噪声监测点位。 

4.2  合理性 

环境噪声监测点位编码的结构要以其最稳定的属性或特征作为基础和依据，保证编码的

科学性和系统性。 

4.3  可扩充性 

考虑到环境噪声监测点位的不断发展与变化，对环境噪声监测点位编码要留有适当的后

备容量，以满足不断扩充的需要。 

4.4  适用性 

随着环境噪声监测的发展，环境噪声监测点位会不断地变化和更新，因此，在编码时要

有针对性地进行分类，重点突出、使用方便。 

4.5  规范性 

在环境噪声监测点位编码体系中，编码的类型、结构以及编写格式统一。 

5  编码方法和编码规则 

5.1  基本方法 

本标准的基本编码方法遵循 GB/T 7027 的规定和要求。 

5.2  编码组成 

环境噪声监测点位编码由三部分组成，如图 1，分别为行政区划代码、监测点位类别代

码和监测点位顺序代码。第一部分编码表示监测点位所在地的行政区划代码，详细至区县一

级，用 6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根据 GB/T 2260 确定；第二部分编码表示监测点位类别代码，

用 2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即 01-99，由本标准规定（见表 1）；第三部分编码表示监测点位顺

序代码，用 4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即 0001-9999，且监测点位顺序代码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

分编码相同时不重复使用，由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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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点位类别代码 

               行政区划代码 
 

图 1 编码结构图 

 

5.3  监测点位类别代码的分类和组成 

环境噪声监测点位编码第二部分按区域声环境监测、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和功能区声环

境监测等类别进行分类。表 1 列出了环境噪声监测点位编码第二部分的编码和类目名称。 

 

表 1 环境噪声监测点位编码第二部分类目表 

编码 类目名称 

10 区域声环境监测点位 

20 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点位 

30 0 类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点位 

31 1 类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点位 

32 2 类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点位 

33 3 类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点位 

34 4a 类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点位 

35 4b 类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点位 

6  编码撤销和变更 

当区域声环境监测点位、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点位或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点位撤销或变更

时，原有监测点位编码保留，不能被重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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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标准实施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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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环境噪声监测点位编码范例 

 

重庆市江北区北滨路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点位编码，根据编码规则确定其编码为：500105200001。 

该编码的具体含义如下： 

500105   20   0001 

                         4 位数字顺序码：重庆市江北区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点位顺序号 

                         2 位点位类别码：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 

                         6 位行政区域码：重庆市江北区 

 

 




